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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 言 

一、本議事錄係根據本會第 22屆第 7 次臨時會會議

紀錄資料分類彙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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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事日程表  



 

臺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7 次臨時會議事日程表 

               

午別 

 

 

時間 

      會議次   

日期    星期 

上午 下午 

09：00－12：00 14：30－17：30 

三
月
四
日 

一 1 

一、 開幕典禮 

二、 預備會議 

（１） 代表抽籤決定席次 

（２） 通過議事日程表 

 三、下村考察 

三
月
五
日 

二 2 

 

審議鄉公所提案 
 

三
月
六
日 

三 3 

一、審議代表提案 

二、審議人民請願案 

三、審議臨時動議案 

四、閉會（不另行舉行儀式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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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表席次表 



第 22 屆第 7 次臨時會代表席次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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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芳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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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紀錄  



台東縣卑南鄉民代表第22屆第7次臨時會會議紀錄 
第 1 次會議 

時間：中華民國 113 年 3 月 4 日上午 10 時 00 分 
地點：本會議事廳 
出席：如附簽到簿 
列席：如附簽到簿 
來賓：如附簽到簿 
主席：吳昇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

李其珍 
本會劉秘書建廷報告：本次會議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，請主席宣佈開會。 
主席宣佈開會： 

一、開幕典禮 
二、預備會議 

（一）代表抽籤決定席次 
（二）通過議事日程表 

三、下村考察： 
    

  
地點 1 ：初鹿村初鹿二街排水溝工程 建議人員：大會 
地點 2 ：初鹿村初鹿三街沉沙池工程 建議人員：大會 

 
 
散會：中午十二時十分 



台東縣卑南鄉民代表第22屆第7次臨時會會議紀錄 
第 2 次會議 

時間：中華民國 113 年 3 月 5 日上午 11 時 00 分 
地點：本會議事廳 
出席：如附簽到簿 
列席：如附簽到簿 
來賓：如附簽到簿 
主席：吳昇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

錄：李其珍 
本會劉秘書建廷報告：本次會議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，請主席宣佈開會。 
主席宣佈開會： 

審議鄉公所提案：8。 
散會：中午十二時十分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
台東縣卑南鄉民代表第22屆第7次臨時會會議紀錄 
第 3 次會議 

時間：中華民國 113 年 3 月 6 日上午 11 時 
地點：本會議事廳 
出席：如附簽到簿 
列席：如附簽到簿 
來賓：如附簽到簿 
主席：吳昇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

李其珍 
本會劉秘書建廷報告：本次會議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，請主席宣佈開會。 
主席宣佈開會： 

一、審議代表提案：7 件。 
二、審議人民請願案：0 件。 
三、審議臨時動議案：1 件。 
四、閉會(不另舉行儀式) 
散會：中午十二時十分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
 
 
 
 
 
 
 
  

鄉公所提案 



臺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7 次臨時會提案 

建 設 類 
提 案 單 位 臺 東 縣 卑 南 鄉 公 所 

第 1 號 

案由 

113 年度「原住民族地區部落聯絡道路養護經費分配及執行計畫」

乙案，核定總經費計 2,610,000 元， 敬請同意先行墊付，並列入

113 年度追加預算辦理轉正。 

說明 

一、 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 113 年 2 月 2 日府建土字第 1130005884B

號函辦理（如附件）。 

二、 本所已列入 113 年度追加預算辦理，惟未完成法定程序前，請

同意先行墊付，以利業務之推行。 

辦法 

敬請  審議。 

審查意見 

同意先行墊付。 

議決 

依照審查意見通過 

 



臺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7 次臨時會提案 

建 設 類 
提 案 單 位 臺 東 縣 卑 南 鄉 公 所 

第        2        號 

案由 

為本所辦理「113 年度卑南鄉基礎設施改善工程」經費計新台幣

15,500,000 元正，由本所之以前年度歲計剩餘款支應，敬請同意

先行墊付，並列入 113 年度追加預算辦理轉正，請審議。 

說明 

一、 依據本所 113 年 2月 26日第 1130003194 號簽辦理。 

二、 工程施作地點及項目詳如附件。 

三、 三、本所已列入 113年度追加預算辦理，惟未完成法定程序前，

請同意先行墊付，以利業務之推行。 

辦法 

敬請  審議。 

審查意見 

同意先行墊付。 

議決 

依照審查意見通過 

 



臺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7 次臨時會提案 

民 政 類 
提 案 單 位 臺 東 縣 卑 南 鄉 公 所 

第 1 號 

案由 

臺東縣政府核定鄭崗山議員建議補助本所辦理「113年調解業務推

展聯誼活動」乙案(案號：0454)，經費計新臺幣 20,000 元整，敬請

貴會同意先行墊付，並納入 113 年度第 1 次追加預算辦理轉正，請

審議。 

說明 

一、 依據臺東縣政府 113 年 2 月 16 日日府民捐字第 1130032319 號

函辦理（檢附影本如附件）。 

二、 本所已列入年度追加預算辦理，惟未完成法定程序前，請同意

先行墊付，以利業務之推行。 

辦法 

敬請  審議。 

審查意見 

同意先行墊付。 

議決 

依照審查意見通過 

 



臺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7 次臨時會提案 

民 政 類 
提 案 單 位 臺 東 縣 卑 南 鄉 公 所 

第        2        號 

案由 

教育部核定補助本所「113年公共圖書館多元閱讀推廣計畫」經費

計新臺幣(下同)8 萬元整(經常門 5 萬元、資本門 3 萬元)，本所配

合款 9,913 元整(經常門 6,180 元、資本門 3,733 元)，共計 8 萬

9,913 元整，敬請同意先行墊付，並納入 113 年度第 1次追加預算

辦理轉正，請審議。 

說明 

一、 依據臺東縣政府 113 年 2 月 22 日府文圖字第 1130038808 號函

辦理。（檢附影本如附件）。 

二、 本所已列入年度追加預算辦理，惟未完成法定程序前，請同意

先行墊付，以利業務之推行。 

辦法 

敬請  審議。 

審查意見 

同意先行墊付。 

議決 

依照審查意見通過 



臺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7 次臨時會提案 

民 政 類 
提 案 單 位 臺 東 縣 卑 南 鄉 公 所 

第        3        號 

案由 

縣府依各鄉鎮市辦理「執行查報轄區內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違反使

用管制案件，所需差旅、加班等補助費 6,000元乙案」，敬請同意先

行墊付，並納入 113 年度追加減預算辦理，請審議。 

說明 

一、 依據臺東縣政府 113 年 2 月 23 日府地用字第 1130039370 函辦

理。（檢附影本如附件） 

二、 本所已列入年度追加預算辦理，惟未完成法定程序前，請同意

先行墊付，以利業務之推行。 

辦法 

敬請  審議。 

審查意見 

同意先行墊付。 

議決 

依照審查意見通過 

 



臺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7 次臨時會提案 

原 住 民 行 政 類 
提 案 單 位 臺 東 縣 卑 南 鄉 公 所 

第        1        號 

案由 

臺東縣政府核定本所「113年度原住民族語言推廣人員設置補助計

畫」，補助經費計新台幣 2,610,000元，業已納入年度預算

2,550,000 元整；所增加 60,000元差額，敬請同意先行墊付，並列

入 113 年度追加預算辦理，請審議。 

說明 

一、 依據臺東縣政府 113 年 1 月 9 日府原文第 1130005127 號函辦

理。 

二、 未完成法定程序前，敬請同意先行墊付，以利業務推行。 

辦法 

敬請  審議。 

審查意見 

同意先行墊付。 

議決 

依照審查意見通過 

 



臺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7 次臨時會提案 

原 住 民 行 政 類 
提 案 單 位 臺 東 縣 卑 南 鄉 公 所 

第        2        號 

案由 

為臺東縣政府補助「113 年度原住民族土地規劃與管理經營細部

實施計畫 -原住民保留地權利回復計畫」增額經費計新台幣

25,878 元，敬請同意先行墊付，並列入 113 年度追加減預算辦理

轉正，請審議。 

說明 

一、 依據臺東縣政府 112 年 12 月 27 日府原地字第 1120287365 號

函辦理。 

二、 本所已列入 113 年度追加預算辦理，惟未完成法定程序前，請

同意先行墊付，以利業務之推行。 

辦法 

敬請  審議。 

審查意見 

同意先行墊付。 

議決 

依照審查意見通過 

 
 



臺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7 次臨時會提案 

殯 葬 類 
提 案 單 位 臺 東 縣 卑 南 鄉 公 所 

第        1        號 

案由 

提案廢止《臺東縣卑南鄉寵物骨灰樹壁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

例》，敬請審議。 

說明 

一、 依據「臺東縣卑南鄉公所聲復審計部臺灣省臺東縣審計室查核

112 年度財務收支審核通知事項辦理情形」辦理。 

二、 本所無寵物骨灰樹壁葬等設施。 

三、 殯葬管理所非寵物殯葬管轄單位，經查全國無公立機關設置的

合法寵物殯葬設施，中央主管機關農業部亦尚未建立相關法規

與配套措施，無可供參照之案例，故提案廢止本鄉寵物骨灰樹

壁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例。 

四、 檢附臺東縣卑南鄉寵物骨灰樹壁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例全

文。 

辦法 

敬請  審議。 

審查意見 

照原案通過。 

議決 

依照審查意見通過 



 
 
 
 

 
 

 

  

代表提案 



台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7 次臨時會提案 

建 設 類 

提 案 人 黃 代 表 學 臺 附 署 人 
楊 代 表 才 松 

李 代 表 俊 賢 
第 1 號 

案由 

請公所增設水溝一條乙案。 

說明 

東園二街 95 號門前未設水溝，雨天雨水淹入民宅，建請公所增建。 

辦法 

請公所採納建議。 

審查意見 

照原案通過。 

議決 

依照審查意見通過。 

 



台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7 次臨時會提案 

建 設 類 

提 案 人 陳 代 表 鳳 英 附 署 人 
廖副主席忠聖 

楊 代 表 才 松 
第 2 號 

案由 

建請於本鄉賓朗村後湖道路彎窄處拓寬乙案。 

說明 

通往後湖主要道路彎窄處，農民農運車常在該處發生碰撞，有危農民生

命安全。 

辦法 

請公所重視彎窄處拓寬。 

審查意見 

照原案通過。 

議決 

依照審查意見通過。 

 



 

  



台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7 次臨時會提案 

公 管 類 

提 案 人 黃 代 表 學 臺 附 署 人 
楊 代 表 才 松 

李 代 表 俊 賢 
第 1 號 

案由 

建請增設路燈乙盞乙案。 

說明 

賓朗村頂岩灣 1-18 號宅旁建請增設路燈一盞。 

辦法 

請公所採納辦理。 

審查意見 

照原案通過。 

議決 

依照審查意見通過。 

 



台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7 次臨時會提案 

公 管 類 

提 案 人 陳 代 表 鳳 英 附 署 人 
廖副主席忠聖 

楊 代 表 才 松 
第 2 號 

案由 

建請修剪本鄉賓朗村後湖道路兩旁路樹乙案。 

說明 

該段路樹茂盛，影響用路人行車安全，請派員砍除以保用路人之安全。 

辦法 

請公所採納辦理。 

審查意見 

照原案通過。 

議決 

依照審查意見通過。 

 



  



台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7 次臨時會提案 

公 管 類 

提 案 人 陳 代 表 鳳 英 附 署 人 
楊 代 表 才 松 

黃 代 表 學 臺 
第 3 號 

案由 

建請修剪本鄉賓朗村後湖 10 鄰 29 號宅旁路樹乙案。 

說明 

該處路樹高大且枝葉茂盛，影響住戶安全，請派員砍除。 

辦法 

請公所採納辦理。 

審查意見 

照原案通過。 

議決 

依照審查意見通過。 

 



 

  



台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7 次臨時會提案 

清 潔 類 

提 案 人 黃 代 表 學 臺 附 署 人 
楊 代 表 才 松 

李 代 表 俊 賢 
第 1 號 

案由 

有關舊太平榮家因環境雜亂、雜草叢生，請協助轉陳權責單位清理乙

案。 

說明 

舊太平榮家年久未管理，以致雜草叢生、蛇鼠亂竄，影響附近住戶居住

安全及環境衛生。 

辦法 

請公所轉權責單位(臺東縣政府)辦理。 

審查意見 

照原案通過。 

議決 

依照審查意見通過。 

 



台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7 次臨時會提案 

民 政 類 

提 案 人 李 代 表 芳 媚 附 署 人 
廖副主席忠聖 

廖 代 表 聰 和 
第 1 號 

案由 

建請清查利嘉巡守隊前廟宇之興建是否符合正義程序？若不符合建議

另覓寶地將之遷移。 

說明 

如案由。 

辦法 

請公所勘查辦理。 

審查意見 

照原案通過。 

議決 

依照審查意見通過。 

 



  

臨時動議案 



  



台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7 次臨時會臨時動議案 

民政類 

動議人 廖 副 主 席 忠 聖 附 議 人 
李 代 表 芳 媚 

廖 代 表 聰 和 
第 1 號 

案由 

舊「鄉有幼兒園」建築物與太平多功能活動中心(含太平村

辦公處、太平老人會、太平社區發展協會、太平圖書館)區

域使用及功能探討。 

說明 

如案由。 

辦法 

請公所研議辦理。 

審查意見 

照原案通過。 

議決 

依照審查意見通過。 

 

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 
  

議決分類統計表 



台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22屆第7次臨時會議決分類統計表 

案 件 鄉公 

所提 

案 

代表 

提案 

代表 

臨時 

動議 

人民 

請願 

案 

本會 

提案 
合計 件 數 

類 別 

文 化       

財 政       

行 政       

建 設 2 2    4 

民 政 3 1 1   5 

農 業       

教 育       

清 潔  1    1 

主 計       

人 事       

原 住 民 行 政 2     2 

公 管  3    3 

殯 葬 1     1 

議 事       

小 計 8 7 1 0 0 16 

備 考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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